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４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集团”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收到四川

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宜宾临港管委会”）下发的《关于下达宜宾天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助资金的通知》（宜临港区发［

２０１２

］

９０

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内容

是：为支持公司发展，宜宾临港管委会经研究下达公司补助资金

２４３２２．６５

万元。

依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收到补助资金

２４３２２．６５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收到的上述补助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

２０１２

年

度当期损益，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５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２．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或下降

）：

１６５．３７％ － ２１３．６２％

盈利

：

２０７２．５７

万元

盈利

：

5500

万元

-65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基于对当期日常的生产经营情况的判断，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经

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

－１６５００

至

－１５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宜宾临港管委

会”）下发的《关于下达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助资金的通知》（宜临港区发［

２０１２

］

９０

号，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内容是：为支持公司发展，宜宾临港管委会经研究下达公司补助资

金

２４３２２．６５

万元。

依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收到

２４３２２．６５

万元补助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计入营业外收入，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当期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关于

２４３２２．６５

万元补助资金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９

名。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关

议案发表了意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通过下列

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转让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

该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转让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临

２０１２－０４７

）。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资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拟将持有的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湖南置地”）

８０％

的股权以

３４

，

２１２．６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沙市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 “长沙万

科”）。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１

、为贯彻公司“以北京为中心，以轨道交通为依托”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将公司优质资源

集中于北京的轨道交通上盖及沿线项目，公司拟与长沙万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下称“协

议”），将持有的湖南置地

８０％

的股权以

３４

，

２１２．６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沙万科。根据协议约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长沙万科将向湖南置地、湖南湘诚壹佰置地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

司”）、长沙京投银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物业公司”）提供资金偿还我公司及我公司关联

方的债务

６０

，

９２８

万元。

项目公司、物业公司为湖南置地的全资子公司，项目公司拥有湖南长沙“京投银泰·环球

村”项目的开发建设权。

２

、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本次交易聘请的资产评估公司的选聘程序合法，且资产评估公司具有独立性，具有相

关资质，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资产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合

理，能够客观地反映标的资产目前的实际情况；

（

２

）此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

３

）公司对此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

４

）本次转让股权事宜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长沙市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项目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长沙万科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长沙万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１８

，

１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７

，

３６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６

，

０９６

万元、 净利润

５

，

３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７１

，

９７３

万元、 净资产

１８

，

４４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５

，

９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５

，

５５６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湖南置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点：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２６９

号神农大酒店商务楼

１７

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法定代表人：陈铁儒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机械设备、汽车

配件、五金交电；提供家居装饰、信息咨询服务。

目前，我公司、湖南实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实地”）、湖南银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湖南银利”）分别持有湖南置地

８０％

、

１５％

、

５％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前，湖南实地及湖

南银利已就本次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向我公司出具了同意函。

湖南置地的主要资产为持有项目公司

１００％

股权、物业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湖南置地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４３

，

５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０９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净利润

－１

，

１５６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１

，

１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４

，

８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６４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净利润

－１

，

０４５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０４５

万元。

２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湖南置地股东

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资产总计

４４

，

８４４．２２ ８７

，

４４８．２６ ４２

，

６０４．０４ ９５．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６４．４７ ４２

，

６６８．５１ ４２

，

６０４．０４ ６６

，

０８３．５１

３

、债权债务情况

湖南置地、项目公司及物业公司须偿还我公司及我公司关联方的债务

６０

，

９２８

万元将由长

沙万科提供资金。

４

、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确定的湖南置地股东

８０％

权益价值

３４

，

１３４．８

万元为主要参考依据，结合市场因素，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湖南置地

８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３４

，

２１２．６

万元。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长沙市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长沙万科受让湖南置地

８０％

股权的价格为

３４

，

２１２．６

万元，同时提供资金偿还湖南置地、

项目公司、物业公司欠付我公司及我公司关联方的债务

６０

，

９２８

万元。

３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协议生效且于目标股权过户完成的当日，长沙万科向我公司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长沙万科向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４

、债务偿付进度

长沙万科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提供

２３

，

１９４

万

元、

２１

，

７３４

万元、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资金用于偿付我公司及我公司关联方的债务。

５

、协议生效后

７

个工作日内双方签署及提供股权过户所需的相关文件并办理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

６

、违约责任

（

１

）若因转让方单方原因未能按约定时限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每延迟一

天，应向受让方按交易价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向受让方支付迟延违约金。

（

２

）转让方与其他第三方达成任何合作意向的书面协议，或出现转让方单方解除协议，或

延迟履行协议从而导致受让方于协议生效后

３０

天以上仍未获得湖南置地

８０％

股权的，受让方

有权单方解除协议或要求转让方继续履约并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受让方选择单方面解除协议

时，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若受让方选择要求转让方继续履约并完成股权

过户手续的，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迟延违约金。

（

３

）若受让方未按协议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未提供资金专项偿还转让方及其关

联方债务或湖南置地、 项目公司或物业公司未能按协议约定偿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债务的，

每迟延一天，受让方应按应付未付金额、应提供未提供金额及应偿还未偿还金额的万分之五

向转让方支付迟延违约金。前述相关方若未按期支付款项超过

３０

天的，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

协议或要求受让方继续履行协议。转让方选择单方面解除协议时，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违

约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若转让方选择要求受让方继续履行协议的，且于转让方发出继续履行的书面

通知之日前，延期违约金按前述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计算，于转让方发出继续履行的书面通知

之日后，每迟延一天，受让方应按受让方及

／

或相关方应付未付金额、应提供未提供金额及应偿

还未偿还金额的万分之八向转让方支付迟延违约金。

７

、协议自交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我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８

、 长沙万科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从长沙万科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判

断，本次交易的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很小。

五、关于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交易涉及人员安置，现有人员由长沙万科根据项目开发需要以湖南置地、项目公

司、物业公司名义组织面试，面试合格者继续聘用；面试不合格者，可由湖南置地、项目公司、

物业公司解聘。 因现有人员被解聘或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等需给予员工的补偿我公司不予承

担。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交易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为贯彻公司“以北京为中心，以轨道交通为依托”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将公司优质资源

集中于北京的轨道交通上盖及沿线项目，公司主动分阶段逐步处置京外项目。本次交易可回

笼资金约

１０

亿元、产生收益约

１．７

亿元（税后），有利于增加公司营运资金，为公司后续储备北京

轨道交通上盖及沿线项目打下了基础。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控制湖南置地、项目公司及物业公司，从而导致公司合并

范围发生变化；我公司向湖南置地、项目公司及物业公司提供的借款及利息，将按照协议中的

相关约定进行偿付；目前，我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５．１

亿元，本次交易后将解除我公司的上

述担保责任，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有较为积极的影响。

七、附件

１

、湖南置地资产评估报告书；

２

、湖南置地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备查文件：

１

、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转让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交易各方的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

５

、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６

、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７

、湖南实地及湖南银利就本次股权转让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７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京投置地”）拟将持

有的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京投阳光”）

５１％

股权以

１３

，

６１８．４０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万科”）。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１

、为加快推进“京投快线·上林湾”项目的建设开发进程、提升项目经济价值，公司全资子

公司京投置地拟与北京万科签署《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下称“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京投

置地拟以

１３

，

６１８．４０

万元转让其全资子公司京投阳光

５１％

的股权；同时，北京万科向京投阳光

提供资金

７

，

３９５

万元用于偿还京投置地提供的股东借款。京投阳光为开发建设“京投快线·上

林湾”项目的项目公司。

２

、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本次交易聘请的资产评估公司的选聘程序合法，且资产评估公司具有独立性，具有相

关资质，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资产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合

理，能够客观地反映标的资产目前的实际情况；

（

２

）此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

３

）公司对此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

４

）本次转让股权事宜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１

、转让方京投置地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８９６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法定代表人：高轩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

务。

京投置地为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京投置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９７

，

４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５６

，

４０９

万元、营业

收入

１１０

，

５１５

万元、 净利润

２６

，

２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０９

，

２４８

万元、

净资产

５７

，

４５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６

，

９１６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４８

万元。

２

、受让方北京万科

公司名称：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区

Ｂ

区北京万科城市花园梅花园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毛大庆

注册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销售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医疗器

械、工艺美术品；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

北京万科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万科目前参股了我公司控股的两个项目公司，分别持有北京京投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２０％

股权、北京京投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北京万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

，

５６３

，

８５６

万元、 净资产

２６８

，

６０１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５９

，

２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１

，

３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

，

５１１

，

０７８

万

元、净资产

３１７

，

７７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１２

，

８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８１

，

４９５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昊天北大街

４８

号

２０８

号楼

Ｂ

座

１５０９

法定代表人：高轩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京投置地持有京投阳光

１００％

的股权（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同时，京投置地收购了京投阳光

原股东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京投阳光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

额为

５２

，

８８７

万元，净资产

３

，

５０２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净利润

－４９８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４９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总额为

６２

，

５９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２

，

８４２

万元，营业收入

为

０

，净利润

－６５９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５９

万元。

２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９７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京投阳光股东

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资产总计

６２

，

５９９．３４ ６６

，

４２７．４８ ３

，

８２８．１４ ６．１２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２

，

８４２．２０ ２６

，

６７０．３４ ３

，

８２８．１４ １６．７６

３

、债权债务情况

北京万科向京投阳光提供借款

７

，

３９５

万元，用于偿还京投置地提供的股东借款。

４

、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９７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确定的京投阳光

５１％

股

东权益价值

１３

，

６０２

万元为主要参考依据，结合市场因素，经交易双方协商最终确定的京投阳

光

５１％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３

，

６１８．４０

万元。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２

、北京万科受让京投阳光

５１％

股权的价格为

１３

，

６１８．４０

万元，同时向京投阳光提供借款

７

，

３９５

万元，专项用于偿还京投置地已提供的股东借款。

３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进度：

北京万科应于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６

，

８０９．２０

万元；自协议签署后

２

个月内、京投阳光人员调整完成后

７

个工作日内，北京万科支付

股权转让款

５００

万元；在京投阳光与工程总包单位就索赔事宜达成书面确认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

内，北京万科支付股权转让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北京万科在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

内支付股权转让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取得项目环评报告后，北京万科支付

股权转让款

２

，

３０９．２０

万元。

４

、借款偿付进度

京投阳光

５１％

股权交割完成后

７

个工作日内，北京万科向京投阳光提供

７

，

３９５

万元资金用

于偿还京投置地提供的股东借款。

５

、违约责任

（

１

） 乙方应严格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根据约定为京投阳光提供股东借款，乙

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延期付款达三

十日以上（含本数）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但甲方应于

３０

日内行使解除权，逾期未解除协

议的，视为甲方放弃行使解除权。

（

２

）甲方应严格按协议约定解决工程总包问题、办理预售许可证、办理环评手续，甲方逾

期完成任何一项手续办理的，乙方均有权单方解除协议，但乙方应于该项逾期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行使解除权，乙方逾期未解除协议的，视为乙方放弃行使解除权。乙方解除协议的，甲方应于

乙方解除协议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按年息

１０％

向乙方支付已付

股权转让款的资金利息，同时，甲方为京投阳光提供股东借款，由京投阳光清偿乙方为其提供

的股东借款本息（股东借款利率为年息

１０％

）。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和资金利息、且为京

投阳光提供股东借款清偿乙方提供的全部股东借款本息当日，乙方将京投阳光

５１％

股权过户

给甲方。乙方解除协议的，除京投阳光正常经营所发生的合理日常管理费外，乙方不收取协议

约定的乙方为京投阳光及项目经营发生的管理费用。

６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在协议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于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

７

、 北京万科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从北京万科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判

断，本次交易的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很小。

五、关于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京投阳光的一部分人员由京投阳光负责解除劳动合同、一部分人员由北京万科继续留

用。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交易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有助于加快推进“京投快线·上林湾”项目的建设开发进程、提升项目经济价

值。本次交易可回笼资金约

２．８

亿元、产生收益约

０．１３

亿元（税后），有利于增加公司营运资金。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京投置地将不再控制京投阳光，从而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京

投置地向京投阳光提供的借款及利息，将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偿付；目前，我公司为京投阳光提

供担保

２．５

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京投置地与北京万科将按照股权比例向京投阳光提供借款

及担保，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资产状况及现金流状况将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七、附件

１

、京投阳光资产评估报告书；

２

、京投阳光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备查文件

１

、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３

、股权转让暨合作协议；

４

、交易各方的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

５

、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６

、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转让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转让京投银泰（湖南）置地投资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聘请或邀请的律师和其他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代理人于规定时间内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

出席会议登记手续，领取会议资料。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６３６６２２／６５６３６６２０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７２６２８

五、其他事项：会议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附件：

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见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转让京投银泰

（

湖南

）

置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联系电话及手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7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2-122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于

绩差公司，鼓励结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鉴于上市公司的现状，公司董事会已提出

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与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的总体方案。

2012

年

7

月

9

日，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

案》、《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及其它相关议案。

2012

年

8

月

27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手续。

2012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

市的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

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 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

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2-123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

41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本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公

司将再行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5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进行公告；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4

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 201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

。

（二）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小如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05

，

861

，

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64.62%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会议表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议案

4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审议《关于改聘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

，

861

，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达华智能：关于改聘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公告》。

2

、审议《股东大会、董事会、总裁决策权限管理制度（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

，

861

，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

，

861

，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

，

861

，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12

年

12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7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并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

13

日、

20

日和

27

日在上述指定媒体上披露了《重

大事项进展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 公司及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方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公司相关业务和资产也在进行必要的整合，重组方案正在积极沟通论

证之中。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至

2013

年

1

月

28

日。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

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公司证券最晚

将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恢复交易， 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承诺重大资产重组累计停牌时间不

超过

3

个月；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发布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 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80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60

、

061

）。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商传媒

"

）之控股子

公司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商数码

"

）出售其所持有的陕西华商豪盛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商豪盛

"

）

49.00%

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此次变更后，华商

豪盛的注册资本仍为

10,000.00

万元，股东及出资情况为：西安豪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西安豪盛

"

）出资

4,500.00

万元，占

45.00%

；华商数码出资

3,500.00

万元，占

35.00%

；吉林凯

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吉林凯利

"

）出资

2,000.00

万元，占

20.00%

。华

商豪盛不再是华商数码的控股子公司，也不再是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华商数码持

有的华商豪盛剩余

35.00%

股权已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定对外转让。

华商数码已收到华商豪盛退还的财务资助款

41,029.60

万元及相应的资金使用费

1,140.12

万元。另外，华商传媒受让西安豪盛持有的华商数码

28.40%

股权已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

后华商传媒持有华商数码

79.60%

股权， 华商数码也已向西安豪盛退还其财务资助款

18,

100.00

万元。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